
悶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年
復
續
追
蹤
服
務
之
初
探M
…

m
l

從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談
起
女

m
期一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一
一
一
己

兒
童
及
少
年
(
尤
其
是
少
女
)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之
問
題
是
臺
灣
社
會

近
十
年
來
所
關
注
的
一
項
議
題
，
然
自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以
降
方
開
始
陸
續
有

關
這
個
問
題
的
深
入
探
討
，
以
及
研
擬
一
系
列
的
因
應
策
略
。
兒
童
及
少
年

之
所
以
從
事
性
交
易
或
性
交
易
之
虞
的
工
作
，
經
近
年
來
的
研
究
及
文
獻
的

土
戶
口
一
、
前
…

探
討
，
大
抵
可
歸
納
為
「
社
會
問
題
」
及
「
個
人
問
題
」
等
二
大
類
原
因
，

而
其
中
重
要
的
因
素
為
經
濟
因
素
、
家
庭
因
素
、
觀
念
偏
差
(
傳
世
賢
，
一

九
九
四
)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些
因
素
之
間
是
相
互
影
響
著
，
也
顯
示
出
未
成
年

從
事
性
交
易
的
原
因
是
相
當
的
複
雜
，
因
而
使
得
該
問
題
顯
得
棘
手
，
如
何

預
防
及
處
遇
，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言
實
為
一
項
新
挑
戰
。
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業
巳
於
八
十
四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
通
過
，
隨
即
於
次
年
二
月
十
日
通
過
施
行
細
則
，
該
條
例
實
施
至
令
已
二
年

餘
，
本
文
擬
初
步
探
討
近
年
來
未
成
年
從
事
色
情
工
作
現
象
的
趨
勢
，
繼
之

就
該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三
十
一
條
所
規
定
必
須
對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進
行
後
續

追
蹤
服
務
的
現
況
做
一
探
討
，
以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進
行
追
蹤
服
務
工
作
之

參
考
。

一 213一

「
從
事
性
交
易
之
兒
童
及
少
年
」

之
名
詞
釋
義

在
探
討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問
題
之
前
，
筆
者
認
為
首
先
應
對
未

成
年
的
兒
童
及
少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之
行
為
做
一
釐
清
;
其
次
，
對
於
未
成
年

從
事
色
情
工
作
者
，
我
們
是
如
何
給
予
稱
呼
，
此
與
我
們
如
何
看
待
之
，
我

中

們
對
從
事
性
交
易
行
為
有
如
何
的
看
法
，
以
及
我
們
將
提
供
如
何
的
協
助
等
華民

方
面
是
息
息
相
關
的
。

開
叫

聯
合
國
兒
童
權
利
公
約
第
三
十
四
條
即
揭
示
應
「
保
護
兒
童
免
於
性
剝
八

削
」
(
徐
中
緒
譯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未
滿
十
八
歲
的
兒
童
及
少
年
並
不
其
有
廿

性
的
同
意
權
，
所
以
，
事
實
上
，
並
無
所
謂
的
「
自
願
從
娟
」
(
白
願
從
事
叫

日
八

貳
、



性
交
易
行
為
)
之
說
。
而
且
，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或
性
交
易
之
虞
的
工
作

，
基
本
上
都
是
屬
於
「
性
虐
待
」
、
「
性
剝
削
」
的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應
視
從
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的
未
成
年
為
受
害
者
，
是
社
會
結
構
中
的
「
推
力
」
(
成
長

環
境
中
，
有
一
力
軍
將
其
推
至
靠
近
色
情
陷
阱
之
處
)
及
「
拉
力
」
(
色
情

行
業
力
量
的
拉
引
)
兩
因
素
的
影
響
致
其
進
入
色
情
行
業
(
洪
文
蔥
，
一
九

九
五
)
。
筆
者
認
為
在
探
討
這
個
議
題
之
前
，
應
先
有
此
概
念
，
如
此
才
能

以
一
種
較
為
客
觀
的
態
度
去
省
視
未
成
年
從
事
色
情
工
作
的
問
題
，
否
則
極

易
流
於
泛
論
之
謬
誤
中
。

因
之
，
根
攝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第
二
條

.. 

所
稱
性
交
易
指

有
對
價
之
姦
淫
或
提
褻
行
為
。
而
該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九
條
:
兒
童
或
少
年
有

坐
檯
、
陪
酒
、
伴
遊
、
伴
唱
或
伴
舞
，
以
及
其
他
涉
及
色
情
之
應
侍
工
作
，

而
有
從
事
性
交
易
之
虞
者
，
即
為
該
條
例
保
護
之
對
象
。
亦
即
舉
凡
兒
童
及

少
年
涉
及
與
色
情
有
關
之
工
作
，
如
:
於
K
T
V

、

M
T
V
r
p
U
B

、
舞

廳
、
酒
店
等
場
所
擔
任
坐
檯
陪
酒
、
公
關
公
主
或
少
爺
、
賓
館
或
應
召
性
交

易
、
色
情
按
摩
理
容
、
摸
摸
茶
、
色
情
電
話
服
務
者

...•.... 

等
，
不
管
其
是
否

有
實
際
之
性
交
易
行
為
，
只
要
有
性
交
易
之
虞
者
，
均
是
所
謂
的
「
從
事
性

交
易
的
兒
童
、
少
年
」
或
稱
「
被
性
剝
削
的
兒
童
、
少
年
」
，
也
即
該
條
例

所
保
護
之
對
象
。

隨
著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因
著
未
成
年
從
事
色
情
工
作
問
題
的
複
雜
及
多
變

，
對
於
該
案
主
群
的
界
定
及
稱
呼
，
也
隨
之
而
不
同
。
週
來
，
由
於
未
成
年

從
事
色
情
工
作
者
以
女
性
居
多
，
所
以
對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行
為
的
界
定

牛
占

、

4
4

辰
一

發展季

早
年
因
為
未
成
年
少
女
被
迫
賣
而
從
事
色
情
工
作
的
問
題
極
嚴
重
，
民
軒

間
的
婦
女
團
體
為
了
救
援
被
迫
賣
者
，
而
以
「
雛
妓
」
乙
詞
來
代
表
從
事
性
人

交
易
工
作
的
少
女
，
藉
以
喚
起
社
會
大
眾
之
注
意
，
並
彰
顯
該
問
題
之
嚴
重
一

性
。
該
名
稱
現
已
為
一
般
大
眾
所
熟
知
，
然
而
卻
難
免
有
其
標
籤
化
的
意
涵
期

大
抵
有
以
下
幾
個
名
詞

一
、
辦

生支

在
內
。二

、
咒
蝠
，
戶
女
(
」
口
〈
∞
丘
吉
惘
。

E
H
O
H
U「0
的
丘
吉
汁
。
)

這
是
國
外
文
獻
中
所
使
用
的
名
稱
，
代
表
未
成
年
的
女
性
蝠
妓
，
亦
即

中
文
的
從
娟
少
女
之
意
。
該
直
譯
雖
能
說
明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之
問
題
，

- 214一

然
仍
嫌
有
標
籤
意
涵
。

三
、
一
本
幸
少
女
(
涅
的
同
0
3
E
E
m

卅
g
丘
。
立

O
H
g
n
m口
2
)

為
近
年
來
開
始
使
用
的
名
稱
。
代
表
遭
受
從
事
性
交
易
者
之
一
種
不
幸

的
狀
況
，
而
該
不
幸
境
遇
是
因
為
外
在
社
會
環
境
之
影
響
所
致
。
此
名
稱
已

減
少
了
標
籤
化
作
用
，
乃
泛
指
曾
身
陷
不
幸
境
遇
之
少
女
，
並
不
單
指
曾
有

從
事
性
交
易
經
歷
之
少
女
。
從
中
文
文
意
觀
之
，
並
不
太
容
易
令
人
理
解
所
叭
叭

指
即
曾
有
從
事
性
交
易
行
為
(
遭
性
剝
削
)
之
少
女
，
不
過
該
名
稱
為
目
前
師

所
一
致
使
用
的
名
詞
，
也
較
易
為
人
所
接
受
。
而
引
申
至
一
般
未
成
年
者
，
八

十

即
所
稱
之
「
不
幸
兒
童
及
少
年
」
。
七

不
管
是
使
用
什
麼
樣
的
名
詞
稱
呼
，
筆
者
認
為
均
有
標
籤
化
之
疑
，
以
叫

n
刀



現
況
而
且
一
一
口
，
實
難
有
一
較
適
當
之
名
詞
。
事
實
上
，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或

有
性
交
易
之
虞
的
工
作
者
，
均
是
屬
於
「
遭
性
剝
削
的
受
害
者
」
。
因
此
，

在
本
文
中
仍
暫
以

「
不
幸
兒
童
及
少
年
」
或
「
從
事
性
交
易
的
兒
童
及
少
年

」
、
「
從
事
色
情
工
作
的
兒
童
及
少
年
」
說
明
該
案
主
群
之
特
質
。

怠
一
一
、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行
為
問
題
之
趨
勢

近
年
來
幾
篇
探
討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問
題
的
研
究
論
文
，
如
陳
慧
女

三
九
九
一
一
)
、
伊
慶
春
三
九
九
一
一
)
、
陳
跤
眉
三
九
九
四
)
、
傅
世

賢
(
一
九
九
四
)
、
陳
字
嘉
三
九
九
五
)
、
游
淑
華
(
一
九
九
六
)
等
均

以
雲
林
教
養
院
、
台
北
廣
慈
博
愛
院
婦
女
職
業
輔
導
所
安
置
輔
導
之
個
案
為

研
究
對
象
，
研
究
對
象
中
遭
押
賣
而
從
事
性
交
易
者
之
比
例
已
逐
漸
減
低
，

而
以
非
被
迫
賣
而
從
事
性
交
易
者
居
多
。
在
天
主
教
善
牧
基
金
會
自
八
十
一

年
至
八
十
五
年
間
的
輔
導
經
驗
中
亦
發
現
「
被
押
賣
而
從
娟
的
少
女
人
數
有

逐
漸
下
降
的
趨
勢
」
(
天
主
教
善
牧
基
金
會
，
一
九
九
六
)
。

所
以
，
可
以
概
略
發
現
早
年
被
賣
而
從
事
性
交
易
的
不
幸
少
女
比
例
已

在
近
幾
年
來
逐
漸
下
降
，
而
代
之
以

「
結
構
性
被
迫
自
願
從
娟
」
的
不
幸
少

女
為
多
(
游
淑
華
，
一
九
九
六
)
。
此
外
，
近
一
、
二
年
來
，
在
北
、
高
二

市
警
察
的
取
締
行
動
中
亦
發
現
有
男
性
青
少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(
聯
合
報

，
一
九
九
六
;
聯
合
報
，
一
九
九
七
;
中
時
晚
報
，
一
九
九
七
;
中
國
時
報
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這
些
現
象
均
顯
示
未
成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的
問
題
已
隨

社
會
的
變
遷
而
有
結
構
上
的
轉
變
，
而
且
台
灣
社
會
的
色
情
問
題
已
對
這
一

社區發展季耳
J第

一
、
追
跌
熙
務
工
作
的
科
葵
性
及
主
葵
怯
\

在
社
會
工
作
中
所
謂
的
「
追
蹤
」

(
2
口
。
若
巳
℃
)
，
於
社
會
工
作
辭
典
寸

三
九
九
一
一
)
的
定
義
為.. 

當
個
案
接
受
協
助
結
案
後
一
段
期
間
多
社
會
工
期

作
者
可
主
動
與
案
主
聯
繫
'
以
暸
解
結
案
以
後
的
情
況
，
並
給
予
必
要
的
協

助
。
而
蘇
姆
玉
(
一
九
九
四
)
在
其
研
究
中
對
不
幸
少
女
追
蹤
服
務
的
定
義

為.. 

協
助
即
將
脫
離
或
已
脫
離
保
護
機
構
的
少
女
，
免
於
重
蹈
覆
轍
之
危
機

，
並
重
新
適
應
社
會
生
活
，
所
提
供
之
一
切
金
錢
的

(
5
2
的
1
)或
實
物
的
(

E
E
E
)
服
務
措
施
。
事
實
上
，
追
蹤
工
作
很
類
似
於
醫
院
的
出
院
病
患
仍

必
須
定
期
返
院
接
受
醫
師
的
病
情
追
蹤
，
以
暸
解
其
預
後
狀
況
，
給
予
必
要

代
兒
童
及
少
年
的
道
德
觀
及
價
值
觀
產
生
了
莫
大
的
影
響
。

肆
、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後
續
追
蹤
概
況

Fhu 
咱
E

晶
。
起

之
治
療
。而

在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通
過
之
後
，
目
前
各
縣
市
對
不
幸

兒
童
少
年
的
後
續
追
蹤
服
務
作
法
是
根
據
「
臺
灣
省
辦
理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年

追
蹤
輔
導
計
畫
」
，
其
目
的
即
在
預
防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年
再
度
從
事
性
交
易
中

，
並
獲
得
專
業
之
關
懷
與
協
助
，
建
構
輔
導
網
絡
，
提
供
後
續
服
務
，
以
促
華

進
人
格
正
常
發
展
，
並
協
助
其
家
庭
重
建
。
該
要
旨
即
說
明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叭

年
追
蹤
服
務
工
作
的
全
貌
，
也
可
知
所
提
供
的
追
蹤
服
務
是
在
促
使
返
回
社
叭
叭

會
生
活
的
兒
童
少
年
有
較
佳
的
適
應
，
避
免
再
陷
危
境
。
這
對
於
處
於
青
春
七

年

叛
逆
期
的
未
成
年
而
一
首
相
當
重
要
。
四

n
川



、
十
」

中容
LX 

期短鎧安
安

宜
關
所

不
機
場

1

，
管
當

主
適

付
於

交
誼

顯無從事性交易
或從事之處者

1.安置於主管機關委託之兒童、少年福
利機構，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醫療或

教育機構。

2.遣送、交由父母監護改其他適當處遇

中途學校

(特殊教育一至二年)

M 追蹤輔導 | 

敘說親心醫價資其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
學業職理療{直跟他
輛輛輛諮協澄轉服一一+防制條例施行細則
導導導商助清介務 第三十一條之規定

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保護安置處理流程

無從事性交易
或從事之處者

不予安置

社區

圖
一
是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對
於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年
的
保
護
發

安
置
處
理
流
程
，
其
中
的
「
追
蹤
輔
導
」
即
指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年
在
緊
急
、
一
刊

短
期
或
長
期
安
置
之
後
返
家
社
會
適
應
的
後
續
服
務
。
而
後
續
追
蹤
是
以
電
刊

第

話
訪
談
、
家
庭
訪
視
、
機
構
面
談
或
團
體
活
動
等
方
式
進
行
，
視
其
個
別
問
八

L1 
路
，

題
與
需
要
協
助
其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生
涯
規
劃
、
心
理
諮
商
等
。

二
、
.
追
蹤
現
況
|
以
高
雄
市
盧
布
倒

圓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的
追
蹤
工
作
，
各
個
縣
市
的
做
法
稍
有

不
同
，
依
其
個
別
狀
況
，
有
的
是
由
原
縣
市
社
工
人
員
追
蹤
，
例
如
高
雄
縣

。
有
的
則
是
委
託
給
民
間
機
構
追
蹤
，
如
台
北
市
分
別
委
託
給
婦
女
救
援
基

金
會
、
勵
馨
基
金
會
、
天
主
教
善
牧
基
金
會
等
三
個
民
間
機
構
追
蹤
、
台
中

市
委
由
台
中
家
扶
中
心
追
蹤
、
高
雄
市
則
委
由
勵
馨
基
金
會
、
國
軍
八
O
二

醫
院
進
行
追
蹤
。
大
抵
追
蹤
服
務
所
提
供
的
內
容
包
括
:
在
與
案
家
(
案
主

)
建
立
良
好
的
關
係
之
後
予
以
持
續
的
關
心
及
支
持
、
就
業
及
就
學
輔
導
、

生
涯
規
劃
、
親
職
關
係
輔
導
、
價
值
觀
念
澄
清
、
針
對
有
需
要
的
個
案
安
排

性
創
傷
治
療
等
。
由
於
個
案
問
題
的
特
殊
性
，
且
有
其
異
質
性
，
故
追
蹤
服

務
方
式
仍
以
個
案

工
作
為
主
，
使
案
主
有
一
定
的
穩
定
性
，
再
嘗
試
以
團
體
中

方
式
進
行
。
以
下
即
以
高
雄
市
在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通
過
施
行
阱

之
後
，
委
託
勵
馨
基
金
會
所
進
行
追
蹤
服
務
之
三
十
名
個
案
的
概
況
，
歸
納
司

為
表

一
，
以
簡
述
不
幸
兒
童
及
少
年
重
返
社
會
生
活
之
後
的
現
況
。
十

筆
者
摘
取
年
齡
、
學
歷
、
逃
學
蹺
家
、
家
庭
結
構
，
以
及
返
家
現
況
等h
h

四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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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變
項
來
說
明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年
後
續
追
蹤
概
況
。



不幸兒童、少年追蹤概況簡表

變項 人數 百分比 (%l

性另IJ

女男十十?性二二生歲至以十下八歲
30 100.0 

。 0.0 
年齡 3.3 

12 40.0 

+八皇歲 17 56.7 
學歷 國 畢緯 2 6.7 

醫五高 學職撐緯
17 56.7 
2 6.6 
8 26.7 
l 3.3 

婚姻現況

if 
28 93.3 
2 6.7 

家庭結構 10 33.3 
18 60.0 
2 6.7 

蹺家逃學 18 60.0 
否 8 26.7 
不就詳學 4 13.3 

返家現況 6 20.0 

說半在行業工家般半不(;餐讀明車史學或就業}
9 30.0 
3 10.0 
5 16.7 
7 23.3 

總計 30 100.0 

表一

齡
一
年
另
。

時
，
者

當
婚
庭

。
之
結
家

月
務
。
才
生

二
服
援
後
原

十
縱
向
字
之
無

年
迫
之
家
指

六
受
時
返
乃

十
接
當
在
，

八
始
援
是
者

至
關
救
案
歸

月
後
或
個
可

六
家
獲
名
。
家

年
返
查
一
婚
無

五
案
被
，
巴
之

十
個
其
中
即
中

八
指
指
」
前
」

為
乃
乃
況
之
構

間
」

J
現
在
結

時
齡
歷
姻
固
定
庭

料
年
學
婚
則
家

資
「
「
「
名
「

一
一
一
三
四
五

註

從
上
表
可
知
有
一
半
以
上
的
個
案
在
返
家
時
，
皆
已
年
滿
十
八
歲
，
這

也
顯
示
在
其
被
查
獲
或
救
援
之
前
大
約
是
在
十
四
至
十
六
歲
之
間
，
同
時
也

因
為
少
年
褔
利
法
之
保
護
是
以
十
八
歲
為
界
限
，
故
十
八
歲
對
未
成
年
而
言

是
一
個
頗
具
意
義
的
年
齡
數
字
;
然
而
，
即
使
已
年
滿
十
八
歲
不
受
少
年
褔

利
法
之
約
束
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治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三
十
一
條
即
規

定
「
追
蹤
輔
導
期
間
至
少
一
年
或
至
其
年
滿
二
十
歲
止
」
'
所
以
並
不
受
十

八
歲
之
限
制
。
在
學
歷
方
面
，
可
以
發
現
在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的
個
案
是
中
途

主
、

4
A﹒

區

報
學
者
，
其
中
以
國
中
階
段
為
最
，
顯
示
需
對
於
十
二
至
十
六
歲
的
孩
子
予
發

以
關
注
。
在
家
庭
狀
況
方
面
，
只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個
案
是
生
長
在
結
構
完
整
棘

的
家
庭
中
，
餘
三
分
之
二
為
不
完
整
的
家
庭
結
構
。
此
外
，
蹺
家
是
對
家
庭
圳

壓
力
反
應
的
一
種
行
為
(
口2
0
2
.
H
g
y
r

戶
。
于
閃
開
惘
。
門
汁
的
。
口

l

吋
血
口
。
口
停
八

D
C
H
個
個
、
-
S
O
)，
而
是
否
曾
經
蹺
家
、
逃
學
也
是
檢
測
家
庭
功
能
的
一
項
指
什

標
(
陳
慧
女
，
一
九
九
二
)
，
有
五
分
之
三
曾
有
過
蹺
家
經
驗
，
此
可
與
前
期

項
之
家
庭
結
構
做
呼
應
。
返
家
之
後
的
適
應
情
形
，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均
就
學

中
(
包
括
半
工
半
讀
者
)
，
另
百
分
之
三
十
是
未
再
就
學
而
投
入
就
業
中
，

.• 

然
也
有
部
分
個
案
未
有
生
涯
規
劃
'
待
在
家
裡
打
發
時
間
。
尤
值
得
注
意
的

是
，
超
過
五
分
之
一
的
個
案
在
返
家
後
即
行
蹤
不
明
，
有
的
是
住
所
不
定
舉

家
搬
遷
、
有
的
是
再
度
逃
家
，
其
中
有
兩
名
屬
於
無
原
生
家
庭
之
「
無
家
可

- 217一

歸
型
」

(
F
O
S
己
2
的
)
的
個
案
均
呈
現
行
蹤
不
明
，
這
也
顯
示
家
庭
對
未
成
年

的
重
要
影
響
，
尤
其
無
原
生
家
庭
者
更
容
易
有
失
依
之
感
，
容
易
一
再
以
離

家
，
向
外
尋
求
寄
託
為
其
生
活
之
憑
藉
。

三
、
追
蹤
困
境

綜
上
所
述
，
筆
者
歸
納
出
追
蹤
經
驗
面
臨
以
下
的
困
境

.. 

行
蹤
不
明
個
中

案
的
協
尋
困
難
、
青
少
年
之
就
業
資
訊
不
足
、
不
明
確
及
不
完
整
的
轉
介
體
阱

系
、
部
分
案
家
的
拒
絕
或
敷
衍
，
以
及
部
分
案
主
在
年
滿
十
八
歲
之
後
即
易
叫

與
追
蹤
者
失
去
聯
繫
、
嚴
重
破
碎
家
庭
或
無
家
可
歸
型
之
個
案
的
追
蹤
不
易
恥

。
此
外
，
由
於
民
問
團
體
、
社
政
單
位
、
教
育
單
位
對
於
設
置
中
途
之
家
的
抖

四口
門
，

看
法
未
達
共
識
，
尚
有
爭
議
，
影
響
中
途
之
家
籌
設
的
進
程
(
鄭
崇
趁
'
一



九
九
七
)
，
致
尚
未
有
中
途
學
校
之
成
立
，
對
於
一
些
暫
時
不
適
宜
返
家
且

需
要
繼
續
就
學
之
個
案
實
極
為
需
要
，
目
前
台
北
廣
慈
博
愛
院
的
婦
女
職
業

輔
導
所
、
雲
林
教
養
院
雖
被
指
定
為
兼
具
中
途
學
校
功
能
，
然
仍
不
足
夠
。

此
外
，
從
相
關
研
究
報
告
中
亦
指
出
台
北
市
所
遇
的
困
境
有
下
列
五
項

.. 

外
縣
市
個
案
追
蹤
不
易
、
家
庭
介
入
相
當
困
難
、
個
案
主
動
聯
絡
少
、
不

易
找
尋
、
追
蹤
經
費
不
足
，
無
法
專
職
執
行
，
以
及
後
續
的
社
區
資
源
不
足

等
(
鄭
麗
珍
、
陳
毓
文
，
一
九
九
七
)

來吉

四
、
小

從
上
述
的
經
驗
可
知
在
提
供
後
續
追
蹤
服
務
中
仍
存
在
著
結
構
制
度
面
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案
主
個
別
化
問
題
的
困
境
。
制
度
面
的
問
題
需
要
政
府
單
位

逐
步
改
善
，
而
案
主
的
個
別
化
問
題
則
需
要
長
期
的
介
入
及
關
懷
。

而
在
追
蹤
服
務
經
驗
中
，
也
發
現
案
主
家
庭
介
入
不
易
，
但
是
家
庭
與

之
關
係
最
密
切
。
而
文
獻
資
料
也
顯
示
:
不
論
少
女
過
去
的
家
庭
背
景
特
質

如
何
，
家
庭
的
期
待
對
其
目
前
生
活
態
度
及
日
後
返
家
後
的
生
活
狀
況
都
極

具
影
響
力
(
蘇
姆
玉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因
之
，
家
庭
對
案
主
重
返
社
會
生
活

的
適
應
良
好
與
否
，
扮
演
著
極
其
關
鍵
性
的
角
色
，
亦
即
，
在
後
續
追
蹤
的

過
程
中
，
家
庭
功
能
良
好
與
否
對
不
幸
兒
童
及
少
年
之
社
會
適
應
是
一
個
很

重
要
的
因
素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如
果
可
以
得
到
家
庭
的
支
持
，
成
為
兒
童
少
年

重
返
社
會
生
活
適
應
的
助
力
，
那
麼
在
追
蹤
過
程
中
較
為
順
利
，
且
其
預
後

狀
況
也
較
佳
。
反
之
，
家
庭
若
未
能
發
揮
功
能
，
則
對
於
返
家
後
的
適
應
會

有
阻
礙
。

牛
占

、

4吋區

綜
合
上
述
，
家
庭
對
案
主
的
新
生
有
著
重
要
的
影
響
力
，
而
社
會
工
作
發

者
在
追
蹤
服
務
過
程
中
的
干
預
，
亦
有
其
功
能
存
在
。
因
此
，
若
自
家
庭
及
叮
叮

社
褔
機
構
聯
合
形
成
案
主
之
支
持
系
統
，
發
揮
應
有
之
功
能
，
應
可
增
進
其
圳

返
家
之
社
會
適
應
，
助
其
邁
向
新
生
。
八

十

伍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卜

"J 

在
追
蹤
服
務
的
過
程
白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以
一
種
「
亦
師
亦
友
」
的
角

色
介
入
，
並
扮
演
關
懷
者
、
諮
詢
者
、
示
範
者
、
協
調
者
、
教
育
者
的
角
色

。
而
在
協
助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該
真
有
怎
樣
的
態
度
，
以
及
可
以
有

怎
樣
的
做
法
呢
?

- 218一

一
、
面
對
非
志
願
求
助
型
的
案
主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進
行
追
蹤
服
務
時

應
更
真
積
極
、
主
動
的
服
務
態
度
。
在
追
蹤
過
程
中
，
是
需
要
長
時
間
的
投

入
，
以
及
持
續
的
耐
心
，
方
能
建
立
彼
此
穩
固
的
關
係
'
並
進
一
步
給
予
處

遇
，
提
供
必
要
的
服
務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一
切
後
績
的
處
遇
基
礎
均
建
立
在
良

好
的
專
業
關
係
之
上
，
而
面
對
非
志
願
求
助
型
的
案
主
，
當
更
加
積
極
主
動

與
之
接
觸
，
方
能
進
一
步
建
立
穩
定
的
關
係
。

一
一、
持
續
的
關
心
是
必
要的
，
務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案
主
的
協
助
，
亦
抖

成
為
其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之
一
環
﹒
同
時
更
應
協
助
案
主
開
發
屬
於
其
本
身
的
叭
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，
以
避
免
社
會
工
作
者
成
為
案
主
過
分
依
賴
之
支
持
來
源
。
八

正
式
及
非
正
式
的
支
持
系
統
，
都
有
其
需
要
，
只
有
兩
者
相
輔
相
成
，
方
能
廿

提
供
不
偏
頗
的
支
持
來
源
。
年

四日
刀



三
、
開
發
並
善
用
當
地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俾
便
提
供
案
主
更
多
的
協
助
資

源
，
如
:
就
業
、
就
學
等
資
訊
。
許
多
的
案
主
在
回
到
社
會
生
活
時
，
除
了

返
校
復
學
之
外
，
絕
大
部
分
都
是
尋
找
一
份
持
續
的
工
作
或
是
暫
時
性
的
打

工
，
如
何
尋
找
正
當
的
工
作
，
以
免
再
誤
入
歧
途
，
對
案
主
而
言
是
很
重
要

的
。
在
該
施
行
條
例
第
三
十
二
條
亦
規
定
如
認
為
案
主
有
提
供
職
業
訓
練
或

就
業
服
務
之
必
要
時
，
應
移
請
當
地
公
立
職
訓
或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予
以
協
助

。
惟
目
前
該
公
部
門
之
轉
介
服
務
系
統
尚
未
發
揮
，
而
且
，
對
未
滿
十
八
歲

失
學
少
年
之
就
業
服
務
尚
未
規
劃
，
故
在
現
階
段
確
有
困
境
。
因
此
建
立
一

套
完
整
的
就
業
資
訊
，
並
結
合
公
私
立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提
供
職
業
訓
練
或
就

業
服
務
，
是
猶
待
努
力
的
部
分
。

四
、
結
合
相
闊
的
公
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建
立
通
暢
的
轉
介
系
統
。
面

對
不
同
的
案
主
群
，
應
根
撮
其
不
同
特
質
及
需
要
，
建
構
其
可
資
運
用
的
相

關
褔
利
資
源
，
俾
便
轉
介
系
統
的
建
立
。

五
、
增
進
性
創
傷
輔
導
的
知
能
。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的
問
題
複
雜
，
其
案

型
也
呈
現
多
樣
化
，
其
中
曾
有
性
創
傷
史
的
個
案
尤
其
值
得
關
注
。
實
證
研

究
亦
發
現
曾
遭
受
性
虐
待
與
從
事
性
交
易
行
為
有
相
關

C
S
Z

除

z
m
呵
。
旦
旦
?
戶
。1
u
的
m
D
?
戶
。
∞ω
)。
所
以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具
相
關
知
識
，

當
一
旦
面
對
這
類
型
的
個
案
時
，
於
處
遇
時
可
以
有
著
力
的
方
向
。

陸
、
結

5冊

經
由
民
間
及
政
府
的
努
力
，
防
制
兒
童
及
少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的
工
作
，

社

已
從
意
識
型
態
的
探
討
落
實
於
行
動
層
面
，
許
多
的
實
務
工
作
者
也
在
點
滴
制

累
積
本
土
化
的
處
遇
經
驗
，
這
是
相
當
可
喜
的
現
象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個
議
題
材

值
得
繼
續
深
入
探
討
，
以
累
積
更
多
、
更
紮
實
的
經
驗
。
刊

從
以
上
的
觀
察
可
以
發
現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的
問
題
已
非
單
純
的
未
成
年
吋
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的
問
題
，
它
涵
蓋
了
未
成
年
逃
學
、
蹺
家
、
性
剝
削
、
性

J
i

虐
待
等
相
關
議
題
，
以
及
台
灣
色
情
行
業
氾
濫
、
獨
特
的
色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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